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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

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利仁科技 股票代码 00125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变化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伟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28号京润大厦

5楼

电话 010-68041897

电子信箱 wei.l@l-ren.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04,956,980.11 204,478,164.53 204,478,164.53 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24,378.21 16,065,452.88 16,065,452.88 -69.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930,078.22 15,790,742.29 15,790,742.29 -68.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278,578.08 24,589,508.27 24,589,508.27 -54.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69 0.2183 0.2183 -69.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69 0.2183 0.2183 -69.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8% 2.10% 2.10% -1.4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882,362,482.70 929,851,606.46 929,851,606.46 -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15,003,344.09 721,709,203.96 721,709,203.96 -0.93%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的规定，同步调整可比期间（2024年6月30日）数据。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47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宋老亮 境内自然人 47.19% 34,725,852 34,725,852 不适用 0

齐连英 境内自然人 15.99% 11,768,148 11,768,148 不适用 0

北京利仁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02% 5,166,000 5,166,000 不适用 0

深圳东科讯精密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9% 950,100 0 不适用 0

杭州鋆文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1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2% 677,500 0 不适用 0

傲基（深圳）跨境商

务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2% 606,741 0 不适用 0

陈一华 境内自然人 0.62% 454,100 0 不适用 0

北京融泽通远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杭州融

禧领投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其他 0.57% 420,826 0 不适用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诺安多策略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4% 397,201 0 不适用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夏磐泰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0.39% 284,55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宋老亮持有利仁投资2.00%的合伙份额；齐连英担任利仁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并持有4.697%的合

伙份额；宋老亮与齐连英二人为夫妻关系，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

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注：1�前 10�名股东中存在回购专户的特别说明：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报告期末持有的普通股数量为899,9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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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8月15日通过邮件、电话、微信的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于

2025年8月27日上午11:00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杜梅女士主持，公司董事会

秘书李伟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实际经营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和《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 公司监事会认为：2025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

定，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情况进行了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违规的情形。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3、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是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长期经营发展规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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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5年8月27日上午10:00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

知已于2025年8月15日以邮件、电话、微信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宋老亮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的董事9

人，全体监事、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

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报告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实际经营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和《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特修订《北京

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含）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特修订公司《股东会

议事规则》。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股东会议事规则》。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含）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特修订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董事会议事规则》。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含）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特修订公司《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特修订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特修订公司《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特修订

公司《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等规定，特修订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11、审议通过《关于重新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行业规范、自律规则及《北京利仁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特重新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特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特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特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议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特修订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1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特修订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总经理工作细则》。

1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特修订公司《内部审计制度》。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内部审计制度》。

1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及《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特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特修订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2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

记管理制度》《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信息披露事

务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公司实际情况，特修订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2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以及《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特修订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2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特修订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2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信

息披露管理制度》规定，特修订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24、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公司《委托理财管

理制度》。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委托理财管理制度》。

25、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和《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特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

度》。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

26、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证券监督管理部门

的相关要求及《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7、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及《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8、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互动易平台信息发布及回复内部审核制度〉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公司《互动易平台信息发布及回复内部审核制度》。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互动易平台信息发布及回复内部审核制度》。

29、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公司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已审议通过该议案，并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见。 保荐机构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核查意见。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0、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董事会同意于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

14:00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项。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4、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朗姿股份 股票代码 00261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建优 易文贞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27号大郊亭南街

3号院1号楼（朗姿大厦）18层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27号大郊亭南街

3号院1号楼（朗姿大厦）18层

电话 010-53518800-8179 010-53518800-8179

电子信箱 wangjianyou@lancygroup.com wangjianyou@lancygroup.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788,099,389.16 2,688,923,889.57 2,913,348,338.20 -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74,020,436.37 151,743,006.58 166,995,532.15 6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36,143,292.61 139,923,796.82 139,923,796.82 -2.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91,669,535.67 315,336,358.35 335,461,786.76 -13.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193 0.3430 0.3774 64.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193 0.3430 0.3774 64.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4% 4.92% 4.71% 4.7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7,988,552,321.95 7,971,411,123.79 7,971,411,123.79 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861,645,550.86 2,787,342,997.15 2,787,342,997.15 2.6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户）

57,69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申东日 境内自然人 47.82% 211,559,098 158,669,323 质押 42,700,000

申今花 境内自然人 6.76% 29,889,100 22,416,825 不适用 0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

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2.13% 9,420,000 6,620,000 不适用 0

上海烜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烜鼎长红七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0% 4,424,500 0 不适用 0

上海烜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烜鼎长红六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0% 4,424,400 0 不适用 0

黄妙福 境内自然人 0.79% 3,500,000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5% 2,424,706 0 不适用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方中证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6% 2,045,300 0 不适用 0

北京合源融微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6% 1,594,149 0 不适用 0

深圳南山架桥卓越智能装备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2% 1,428,599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申东日为公司董事长，申今花为公司董事、总经理，申东日和申今花为兄妹关系。 2、上海烜鼎

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烜鼎长红七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上海烜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烜鼎长红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系申今花之一致行动人。 3、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的关联

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4 朗 姿

MTN001

102400592.IB

2024年 01月 23

日

2026年 01月 24

日

22,000 2.98%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5 朗 姿

MTN001

102501152.IB

2025年 01月 17

日

2030年 01月 20

日

14,000 3.20%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5.95% 57.42%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3.14 9.38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二级市场减持若羽臣部分股票，累计成交金额21,704.50万元。本次出售扣除成

本和相关交易税费后确认的投资净收益16,640.58万元，影响当期净利润14,144.5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54.99%。

证券代码：002612� � � � � � � � �证券简称：朗姿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9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朗姿股份”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5

年8月26日以传真、邮件等通知方式发出，经5位董事一致同意，于2025年8月28日以通讯及现场会议方

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申东日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5人，实际出席5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朗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本议案业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2025年半年度报告》 及 《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公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载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上半年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在报告期内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本议案业经公司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2025年上半年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

况具体内容已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的关联董事申东日先生、申今花女士在审议时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朗姿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蓝宇股份 股票代码 30158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屠宁 蒋昭瑾

电话 0579-89905989 0579-89905989

办公地址 浙江省义乌市佛堂镇剡溪路601号 浙江省义乌市佛堂镇剡溪路601号

电子信箱 ntu@lanyudigital.com jiangzhaojin@lanyudigital.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10,802,498.87 235,715,273.92 -1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662,914.37 56,349,911.38 -4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26,966,885.02 54,793,397.04 -50.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893,447.34 42,951,666.92 -65.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72 -6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72 -6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9% 12.22% -9.2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132,512,091.15 1,077,931,945.42 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46,391,665.20 949,770,578.36 -0.3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2,05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郭振荣

境 内 自 然

人

19.47% 20,248,996 20,248,996 不适用 0

义乌蓝宇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7.57% 7,869,255 7,869,255 不适用 0

杭州蓝兴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6.80% 7,069,637 7,069,637 不适用 0

王英海

境 内 自 然

人

5.04% 5,246,327 5,246,327 不适用 0

杭州御硕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5.04% 5,246,327 5,246,327 不适用 0

徐汉杰

境 内 自 然

人

4.93% 5,123,891 5,123,891 不适用 0

王满

境 内 自 然

人

3.96% 4,117,218 4,117,218 不适用 0

朱群

境 内 自 然

人

2.63% 2,730,000 2,730,000 不适用 0

杭州全盈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2.52% 2,622,927 2,622,927 不适用 0

练国华

境 内 自 然

人

2.30% 2,389,637 2,363,637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郭振荣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义乌蓝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杭州蓝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本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前十大无限售股东中，股东王惠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215,496股，合计持有215,496股；

2.前十大无限售股东中，股东周俊梅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163,966股，合计持有163,966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利欧股份 股票代码 00213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张旭波

办公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2900号东方国际元中大厦A栋13楼

电话 021-60158601

电子信箱 sec@leogroup.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635,328,593.69 10,661,461,461.45 -9.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8,186,169.95 -743,922,010.77 16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8,328,460.07 145,585,037.14 1.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5,305,967.10 -178,179,227.65 215.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06 -0.1099 164.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06 -0.1099 164.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5% -5.60% 增加9.25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2,194,130,520.40 21,986,575,676.44 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156,190,905.42 12,887,064,114.70 2.0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08,77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相荣 境内自然人 9.41% 637,387,033 478,040,275 质押

253,500,

000

王壮利 境内自然人 7.44% 503,903,819 377,927,864 质押

250,000,

000

中国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3% 76,590,99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5% 57,555,996

迹象信息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8% 45,779,220 45,779,220

冻结 45,779,220

质押 45,779,213

BARCLAYS�BANK�PLC 境外法人 0.51% 34,318,676

陈元峰 境内自然人 0.47% 31,638,17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中证传媒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9% 26,113,000

赵君 境内自然人 0.23% 15,600,000

江富琴 境内自然人 0.19% 13,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王相荣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王壮利为其胞弟；

2、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截至报告期末，陈元峰通过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31,638,173股。

2、截至报告期末，赵君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15,600,000股。

注：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78,236,0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11%，位于公司股东

名册第3位，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不作为十大股东列示。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相荣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131� � �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3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5年4月26日召开的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25年5

月23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授信规模及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超过85.23亿元人民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29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近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支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温岭支行” ）签署了《保证合

同》。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利欧集团浙江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泵业” ）与交通银行温岭支行之间自

2025年7月22日至2028年7月22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

额为人民币2亿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利欧集团浙江泵业有限公司（“浙江泵业” ）

成立时间：2015年12月23日

注册资本：69,369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颜土富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东部产业集聚区第三街1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泵及真空设备制造；电机制造；普通阀门和旋塞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模具制

造；金属工具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水资源专用机械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

械的制造；农林牧渔机械配件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电器辅件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机械零件、零部

件加工；农业机械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工

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安防设备制造；智能水务系统开发；市政设施管理；日用口罩（非医用）生产；劳动

保护用品生产；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泵及真空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阀门和旋塞销售；模具销售；

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农业机械销售；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农林牧渔机械配件销售；环境保护

专用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电器辅件销售；医用口罩批发；医用口罩零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

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合同能源管

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节能管理服务；工

程管理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医用口罩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024年，浙江泵业实现营业收入339,923.48万元，净利润-12,784.42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浙江泵

业资产总额为1,290,958.51万元，净资产为834,362.74万元。（上述数据为合并数据）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支行

债务人：利欧集团浙江泵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为债权人和债务人在2025年7月22日至2028年7月22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

保，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下列两项金额之和：①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为人民币贰亿元整，本款

所称“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指主合同下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包括或有债权）本金余额的最高

额；②前述主债权持续至保证人承担责任时产生的利息（包括复利、逾期及挪用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

担保合同约定的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1、主债权

保证人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合同（有多个主合同的指全部主合同，下同）项下的全部主债权，包括债权人根

据主合同向债务人发放的各类贷款、透支款、贴现款和/或各类贸易融资款（包括但不限于进口押汇、进口代

收融资、进口汇出款融资、出口押汇、出口托收融资、出口发票融资、出口订单融资、打包贷款、国内信用证押

汇、国内信用证议付、国内保理融资、进出口保理融资等），和/或者，债权人因已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或

担保函（包括备用信用证，下同）而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包括或有债权），以及债权人因其他银行授信业务

而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包括或有债权）。

担保合同约定的银行授信业务，是指银行向客户直接提供资金支持，或者对客户在有关经济活动中可能

产生的赔偿、支付责任做出保证。 包括但不限于前述列明的任一项、多项业务或其他名称的业务。

2、保证责任

担保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

保证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

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

用。

4、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担保函项下，根据

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

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

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 该笔主债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

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的，该笔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此次担保主要是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的自身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开展业务，符合上市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因此本次担保风险较小且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全资、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290,531.5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2024年度合并报表）的22.54%。 其中，涉及金融机构的实际担保余额为204,307.7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2024年度合并报表）的15.85%；涉及数字营销业务合作的实际担保余额为86,223.86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24年度合并报表）的6.6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立高食品 股票代码 30097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世佳 欧阳群

电话 020-36510920转分机8973 020-36510920转分机8973

办公地址 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兴石一路3号 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兴石一路3号

电子信箱 dongmiban@ligaofoods.com dongmiban@ligaofoods.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070,029,212.38 1,781,419,614.08 1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0,765,871.00 135,273,533.17 2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166,506,642.06 124,933,538.54 33.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0,849,030.81 176,878,848.41 -14.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239 0.8022 27.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994 0.7778 28.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4% 5.43% 1.1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4,392,088,381.62 4,378,432,550.59 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21,606,233.04 2,563,794,380.08 2.2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8,53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彭裕辉 境内自然人 15.29% 25,889,000 19,416,750 不适用 0

赵松涛 境内自然人 10.19% 17,259,300 12,944,475 不适用 0

白宝鲲 境内自然人 9.69% 16,411,000 12,308,250 不适用 0

陈和军 境内自然人 6.28% 10,640,710 8,144,775 质押 2,070,000

宁宗峰 境内自然人 3.55% 6,018,068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3.48% 5,892,149 0 不适用 0

上海立高兴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4% 5,817,100 0 不适用 0

彭永成 境内自然人 3.40% 5,753,100 0 不适用 0

上海立高创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3% 4,459,800 0 不适用 0

张新光 境内自然人 2.11% 3,570,6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彭裕辉、赵松涛、彭永成于2017年12月14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赵松涛为彭裕辉的姐夫，彭永成为彭裕辉的父亲。

彭裕辉直接持有公司2,588.90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15.29%，同时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分别持有上海立高兴、上海立高

创28.24%、16.25%的出资额，从而间接控制公司3.44%、2.63%的股份；赵松涛直接持有公司1,725.93万股股份，占总股

本的10.19%；彭永成直接持有公司575.31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3.40%。 三人直接和间接控制公司34.95%的股份。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张新光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382,90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2,187,700股，合计持有3,570,6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立高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立高转

债）

立高转债 123179

2023年 03月 07

日

2029年03月06

日

94,995.11

票面利率第一年为

0.30% 、 第 二 年 为

0.40% 、 第 三 年 为

0.80% 、 第 四 年 为

1.50% 、 第 五 年 为

2.30% 、 第 六 年 为

3.00%。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40.12% 41.17%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0.18 9.42

三、重要事项

1、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2025年付息的事项

公司于2025年3月7日按面值支付第二年利息，计息期间为2024年3月7日至2025年3月6日，票面利

率为0.4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可转换公司

债券2025年付息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

2、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2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未来实施权益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股份后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元（含税）。 本次股利分配后未分配利润余额

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及派送股票股利。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将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因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目前尚在转股期，在本次利润分

配预案披露至实施前，若公司股本由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等原因发生变动

的，公司将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回购专户股份不参与分配），按照每股分配

比例不变的原则，对现金分红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将不参

与本次利润分配。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26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公告编号：2025-037）。

3、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

公司于2024年12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5年1月10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地址、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025年2月，公

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和《公司章程》备案，并取得了由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4、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鹤立（内蒙古）乳业有限公司

公司与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 哈尔滨普路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2025年6月登记设立合资公

司：鹤立（内蒙古）乳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2500万人民币，其中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持股51%，

公司持股30%，哈尔滨普路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9%，经营范围包括乳制品生产、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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